购销合同

供方:北京金碟科苑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

需方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时间： 

1、 产品名称、品牌、型号、配置、数量、金额

	产品名称
	配置及型号
	产地与品牌
	计量单位
	数量
	单价
	总金额

	工控机
	1． PCIL 40

2． CPU：P4  2.8G

3． 内存：128M

4． 硬盘：80G

5． 光驱、软驱
	西门子
	台
	1
	￥19000
	￥19000

	总计（大写）：人民币壹万玖仟元整
	￥19000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注：空格如不够用，可以另接。）

二．质量要求技术标准、供方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和期限：质保期限12个月。

三．交（提）货地点、方式：/
四．运输方式及到达站港和费用负担：发货到需方。
五．合理损耗及计算方法：/

六．包装标准、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：原包装不回收 

七．验收标准、方法及提出异议期限：面验。

八．随机备品、配件工具数量及供应办法：所有随机资料和附件交与需方。

九．结算方式及期限：交货之前支付全款，供方开具17%增值税发票。
十．如需提供担保，另立合同担保书，作为本合同附件：/

十一．违约责任：按《合同法》。

十二．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 ：先友好协商，如不能解决，提交北京市地方法院。

十三．其它约定事项 ：/
	     供      方
单位名称（章）：北京金碟科苑电子技术有限公司
单位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知春路 108号 豪景大厦 B 1905 室
邮编：100086
法定代表人：郭福全
委托代理人：

电话：010-62101726
传真：010-62101730
开户银行：民生银行中关村支行
帐号：0105014170013499
税号：110109737664178
	     需      方
单位名称（章）：

单位地址： 

法定代表人：

委托代理人： 

电话：

传真： 

开户银行：

帐号：

税号：
	鉴（公）证意见
经办人：

鉴（公）证机关（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（注：除国家另有规定外，鉴（公）证实行自愿原则）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效期限：2009年 月 日至2009年 月 日
